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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等共同投

资设立公司的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

“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院”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建科院与其控股股东深圳市远

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致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名称待定，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远致公司拟与中国雄安集

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安城投”）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其中雄安城投出资3,500万元，占股35%；

远致公司出资5,000万元，占股50%；建科院出资1,500万元，占股1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相关制度，远致公司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2.86%，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投资大厦16楼C1 

3、注册资本：人民币927,000万元 

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5、法定代表人：陈志升 

6、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各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业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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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产管理。 

7、股权结构：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远致公司

100%的股权。 

远致公司直接持有公司42.86%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三、拟投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注册名称：合资公司（待定，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2、注册地址：河北省雄安新区 

3、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 万元 

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出资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经营范围：雄安新区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施工等技术和雄安新区

绿色标准体系的研究及咨询的组织管理服务。（最终以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结

果为准。） 

7、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5,000 50% 

2 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3,500 35% 

3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1,500 15% 

合计  10,000 100% 

 

四、本次投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投资各方根据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根据各自出资比例，承担对应的责

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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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 

合资公司针对雄安新区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施工等技术和雄安新区

绿色标准体系的研究及咨询提供组织管理工作，将对公司在雄安地区的业务开

展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围绕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业务模式创新有积极促进

作用。 

2、投资存在的风险 

（1）受政府政策转变或合作方合作意愿不确定性的变化的影响，可能存在

合资公司后续运营不可持续的风险。 

        （2）合资公司组建后，如果新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运作能力没有达到预

期，初期经营投入和业务开拓成本较大，会造成新公司经营亏损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出资额 1,500 万元，为自有资金出资。根据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

告，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178,213,432.84元。因此本次出资

事宜对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3、根据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经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决策程序已经履行。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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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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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等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志文                           梁  葳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加盖保荐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